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４１

股票简称：新纶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３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资收购江天精密股权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 增资收购股权事项前期公告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苏州新纶超净技术有

限公司增资收购江天精密制造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的议案》。

详细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９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关于全资子公司苏州新纶超净技术有限公司增资收购江天精密制造科技 （苏州） 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的公

告》。

二、增资收购股权事项进展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公司已完成对江天精密制造科技（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天精密”）的增资事

项，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领取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具体变更事项如下：

１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登记的有关信息

注册号：

３２０５０６０００２０４９３５

住所：苏州市吴中区石湖西路

１５８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翁铁建

注册资本：

５５５．５５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５５５．５５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研发、制造、加工、销售：模具、无尘室用精密治具、净化设

备、机械产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０

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２５

年

７

月

１９

日

发证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

２

、江天精密工商登记变更后的股东信息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信息

（

１

）增资前后的股东信息

股东姓名或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注册资本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注册资本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翁铁建

１３０．００ ５３．１８ １３０．００ ２３．４０

任丽英

７０．００ ２８．６４ ７０．００ １２．６０

东台信晔泰坤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

４４．４５ １８．１８ ４４．４５ ８．０

苏州新纶超净技术有限公司

－ － ２８３．３３ ５１．００

舒强

－ － ２７．７７ ５．００

合计

２４４．４５ １００ ５５５．５５ １００

（

２

）变更前后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信息

职务 姓名

（

变更前

）

姓名

（

变更后

）

执行董事 翁铁建 侯 毅

监事 庞培春 庞培春

总经理 翁铁建 翁铁建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Ｏ

一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７８

股票简称：科力远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３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５３

，

４６５

，

２７０

股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情况

１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于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１２

日经相关股东会议通过，以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７

日作为股权登记日

实施，于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９

日实施后首次复牌。

２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安排追加对价情况：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无追加对价安排。

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关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有关承诺

１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履行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承诺事项。

２

、公司潜在的实际控制人钟发平先生作出了以下补充承诺：

（

１

） 公司实际控制人钟发平先生承诺在

２００８

年底以前将其所控股的湖南科力远高技术控股有限公司

拥有的与电池有关的经营性资产逐步按照公允价格注入公司。

（

２

）公司实际控制人钟发平先生承诺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

６

个月内将个人拥有的

２

项与高能电

池材料生产有关的专利技术 （即

１

、 发明名称： 一种铅酸电池极板板栅的制造方法及设备， 专利号：

ＺＬ０２１１４２２３．８

，专利权人：钟发平；

２

、发明名称：一种铅布电池极板板栅的制造方法，专利号：

ＺＬ０２１３９７５９．７

，

专利权人：钟发平 ）作价人民币

１

元转让给公司。

（

３

）公司实际控制人钟发平先生承诺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不低于

２

，

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８

年度经审

计的净利润不低于

３

，

５００

万元。若公司

２００７

年 、

２００８

年中任何一年达不到上述承诺，公司实际控制人钟发

平先生承诺将在未完成承诺年度的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 以现金补足承诺净利润与实际净

利润的差额 ，以上各年度实际净利润以注册会计师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为准。

（

４

）钟发平、湖南科力远高技术控股有限公司承诺将各自所持公司非流通股股票合并计算，自力元新材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至少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在前项规定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

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

１２

个月内不得超过

５％

，在

２４

个月内

不得超过

１０％

。

其它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履行了有关承诺，做出特别承诺的钟发平已履行了特别承诺。

三、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股改实施后至今，发生的分配、转增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公司实施以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由

１５９

，

０４４

，

８２５

股变为

２８６

，

２８０

，

６８５

股。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发生过除分配、转增以外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

１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原第一大股东湖南新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将其全部持有的

２１

，

２６９

，

２６０

股国

有法人股（占原总股本的

１７．２０％

）转让给湖南科力远高技术控股有限公司

１６

，

９４１

，

３６８

股、转让给湖南湘投

金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４

，

３２７

，

８９２

股。转让后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２１

，

２６９

，

２６０ －２１

，

２６９

，

２６０ ０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３６

，

８６６

，

７１０ ２１

，

２６９

，

２６０ ５８

，

１３５

，

９７０

自然人持有股份

１２

，

７６１

，

５６０ ０ １２

，

７６１

，

５６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７０

，

８９７

，

５３０ ０ ７０

，

８９７

，

５３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Ａ

股

５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 ５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５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 ５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份总额

１２３

，

６９７

，

５３０ ０ １２３

，

６９７

，

５３０

（

２

）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公司控股股东湖南科力远高技术控股有限公司以其电池资

产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１８

，

９９７

，

２９５

股，发行后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５８

，

１３５

，

９７０ １８．９９７

，

２９５ ７７

，

１３３

，

２６５

自然人持有股份

１２

，

７６１

，

５６０ ０ １２

，

７６１

，

５６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７０

，

８９７

，

５３０ １８．９９７

，

２９５ ８９

，

８９４

，

８２５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Ａ

股

５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 ５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５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 ５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份总额

１２３

，

６９７

，

５３０ １８．９９７

，

２９５ １４２

，

６９４

，

８２５

（

３

）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３

日，公司股改形成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第一次上市流通，本次数量为

３６

，

５５８

，

６５０

股。

该次流通后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

７７

，

１３３

，

２６５ －３６

，

５５８

，

６５０ ４０

，

５７４

，

６１５

自然人持有股份

１２

，

７６１

，

５６０ ０ １２

，

７６１

，

５６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８９

，

８９４

，

８２５ －３６

，

５５８

，

６５０ ５３

，

３３６

，

１７５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Ａ

股

５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３６

，

５５８

，

６５０ ８９

，

３５８

，

６５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５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３６

，

５５８

，

６５０ ８９

，

３５８

，

６５０

股份总额

１４２

，

６９４

，

８２５ ０ １４２

，

６９４

，

８２５

（

４

）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５

日， 公司完成现金发行

１６

，

３５０

，

０００

股股份事宜。 发行完成后股本结构变化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４０

，

５７４

，

６１５ １６

，

３５０

，

０００ ５６

，

９２４

，

６１５

自然人持有股份

１２

，

７６１

，

５６０ ０ １２

，

７６１

，

５６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５３

，

３３６

，

１７５ １６

，

３５０

，

０００ ６９

，

６８６

，

１７５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Ａ

股

８９

，

３５８

，

６５０ ０ ８９

，

３５８

，

６５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８９

，

３５８

，

６５０ ０ ８９

，

３５８

，

６５０

股份总额

１４２

，

６９４

，

８２５ １６

，

３５０

，

０００ １５９

，

０４４

，

８２５

（

５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

日，公司股改形成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第二次上市流通，本次数量为

８

，

３４４

，

７１４

股。

该次流通后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１０２

，

４６４

，

３０７ －８

，

３４４

，

７１４ ９４

，

１１９

，

５９３

自然人持有股份

２２

，

９７０

，

８０８ ０ ２２

，

９７０

，

８０８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２５

，

４３５

，

１１５ －８

，

３４４

，

７１４ １１７

，

０９０

，

４０１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Ａ

股

１６０

，

８４５

，

５７０ ８

，

３４４

，

７１４ １６９

，

１９０

，

２８４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１６０

，

８４５

，

５７０ ８

，

３４４

，

７１４ １６９

，

１９０

，

２８４

股份总额

２８６

，

２８０

，

６８５ ０ ２８６

，

２８０

，

６８５

（

６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５

日， 公司非公开发行形成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 本次数量为

２９

，

４３０

，

０００

股。该次流通后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９４

，

１１９

，

５９３ －２９

，

４３０

，

０００ ６４

，

６８９

，

５９３

自然人持有股份

２２

，

９７０

，

８０８ ２２

，

９７０

，

８０８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１７

，

０９０

，

４０１ －２９

，

４３０

，

０００ ８７

，

６６０

，

４０１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Ａ

股

１６９

，

１９０

，

２８４ ２９

，

４３０

，

０００ １９８

，

６２０

，

２８４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１６９

，

１９０

，

２８４ ２９

，

４３０

，

０００ １９８

，

６２０

，

２８４

股份总额

２８６

，

２８０

，

６８５ ０ ２８６

，

２８０

，

６８５

（

７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２８

，

５４２

，

７８０

股，公司总股本增至为

３１４

，

８２３

，

４６５

股。发

行完成后股本结构变化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变动数 本次发行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６４

，

６８９

，

５９３ ２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８７

，

４８９

，

５９３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２２

，

９７０

，

８０８ ５

，

７４２

，

７８０ ２８

，

７１３

，

５８８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８７

，

６６０

，

４０１ ２８

，

５４２

，

７８０ １１６

，

２０３

，

１８１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Ａ

股

１９８

，

６２０

，

２８４ １９８

，

６２０

，

２８４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１９８

，

６２０

，

２８４ １９８

，

６２０

，

２８４

股份总额

２８６

，

２８０

，

６８５ ０ ３１４

，

８２３

，

４６５

（

８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公司控股股东湖南科力远高技术控股有限公司以其电池资产认购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

３４

，

１９５

，

１３１

股流通上市。该次流通后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８７

，

４８９

，

５９３ －３４

，

１９５

，

１３１ ５３

，

２９４

，

４６２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２８

，

７１３

，

５８８ ０ ２８

，

７１３

，

５８８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１１６

，

２０３

，

１８１ －３４

，

１９５

，

１３１ ８２

，

００８

，

０５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Ａ

股

１９８

，

６２０

，

２８４ ３４

，

１９５

，

１３１ ２３２

，

８１５

，

４１５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１９８

，

６２０

，

２８４ ３４

，

１９５

，

１３１ ２３２

，

８１５

，

４１５

股份总额

３１４

，

８２３

，

４６５ ０ ３１４

，

８２３

，

４６５

（

９

）

２０１１

月

９

月

２８

号， 公司非公开发行形成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 本次数量为

２８

，

５４２

，

７８０

股。该次流通后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５３

，

２９４

，

４６２ －２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４９４

，

４６２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２８

，

７１３

，

５８８ －５

，

７４２

，

７８０ ２２

，

９７０

，

８０８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８２

，

００８

，

０５０ －２８

，

５４２

，

７８０ ５３

，

４６５

，

２７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Ａ

股

２３２

，

８１５

，

４１５ ２８

，

５４２

，

７８０ ２６１３５８１９５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２３２

，

８１５

，

４１５ ２８

，

５４２

，

７８０ ２６１３５８１９５

股份总额

３１４

，

８２３

，

４６５ ０ ３１４

，

８２３

，

４６５

３

、股改实施后至今，各股东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比例发生变化情况

（

１

）公司原第一大股东湖南新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将其全部持有的

２１

，

２６９

，

２６０

股国有法人股（占原总

股本的

１７．２０％

）转让给湖南科力远高技术控股有限公司

１６

，

９４１

，

３６８

股（占原总股本的

１３．７０％

）、转让给湖

南湘投金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４

，

３２７

，

８９２

股（占原总股本的

３．５０％

），该部分股份的过户手续已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３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

２

）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江苏恒元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所持公司

６

，

４４０

，

３３２

股（占原总股本

的

５．２０％

）限售流通股经司法划转给江阴市新理念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４

，

８３０

，

０００

股（占原总股本的

３．９０％

），

江苏恒元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持有余下的

１

，

６１０

，

３３２

股（占原总股本的

１．３０％

），该部分股份的过户手续已

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２２

日办理完毕。

（

３

）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湖南科力远高技术控股有限公司以其电池资产认购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１８

，

９９７

，

２９５

股，另向其他特定对象现金发行

１６

，

３５０

，

０００

股股份，认购后湖南科力远高

技术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数为

３５

，

９３８

，

６６３

股，占非公开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２．６％

。

四、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安排情况

公司不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核查意见为： 经核查，科力远公司大股东湖南科力

远高技术控股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钟发平拟将股改时持有的限售股解除限售条件，满足股改时做出的承

诺，符合解除条件。科力远公司本次提交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公告》中叙述的内容披露真实、准

确、完整。

六、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情况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５３

，

４６５

，

２７０

股；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３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股份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

％

）

本次上市数量

剩余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股份数量

１

湖南科力远高技术

控股有限公司

３０

，

４９４

，

４６２ ９．６９ ３０

，

４９４

，

４６２ ０

２

钟发平

２２

，

９７０

，

８０８ ７．３０ ２２

，

９７０

，

８０８ ０

合计

－ ５３

，

４６５

，

２７０ １６．９９ ５３

，

４６５

，

２７０ ０

４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的差异情况：

因科力远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实施以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导致的限售股份数量变化， 以及公司

２００８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时大股东湖南科力远高技术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钟发平承诺自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２

日起，五年内不转让其已持有的公司股份。因此，科力远公司大股东湖南科力远高技术控股有限公司

与钟发平合并计算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可上市流通股份

５３

，

４６５

，

２７０

股本次解除限售。

５

、此前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为公司第三次安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的流通股上市；第一次为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３

日，安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的流通股上市股份数为

３６

，

５５８

，

６５０

股；第二次为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

日，安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的流通股上市股份数为

８

，

３４４

，

７１４

股。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 限 售 条 件

的流通股份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３０

，

４９４

，

４６２ －３０

，

４９４

，

４６２ ０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２２

，

９７０

，

８０８ －２２

，

９７０

，

８０８ 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５３

，

４６５

，

２７０ －５３

，

４６５

，

２７０ ０

无 限 售 条 件

的流通股份

Ａ

股

２６１３５８１９５ ５３

，

４６５

，

２７０ ３１４

，

８２３

，

４６５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２６１３５８１９５ ５３

，

４６５

，

２７０ ３１４

，

８２３

，

４６５

股份总额

３１４

，

８２３

，

４６５ ０ ３１４

，

８２３

，

４６５

特此公告。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备查文件：

１

、公司董事会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C5

2012

年

6

月

25

日 星期一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６８

，

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下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６３１

号文核准

。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为中德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

，

联席主承销商为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

以下合称

“

联席主承销商

”）。

本次发行采用向询价对象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

行

”）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向询价对象配售包括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

以下简

称

“

战略配售

”）

和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

”）。

发行人和

联席主承销商将根据初步询价情况并综合考虑公司基本面

、

所处行业

、

可比公

司估值水平和市场环境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

，

网下发行不再进行累计投

标询价

。

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均为联席主承销商自主推荐

、

已向中国证券业

协会备案的询价对象

。

本次发行中

：

（

１

）

向询价对象配售初始发行不超过

３７

，

０００

万股

，

约占本次发行规模的

５４．０２％

，

其中战略配售不超过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

，

约占本次发行规模的

１７．５２％

，

实际战略配售数量

小于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的部分回拨至网下发行

，

网下初始发行不超过

２５

，

０００

万股

，

约占本

次发行规模的

３６．５０％

；

（

２

）

网上初始发行不超过

３１

，

５００

万股

，

约占本次发行规模的

４５．９８％

。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

发行人和

联席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

一

、

网上路演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

星期二

）

１４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

二

、

网上路演网址

：

中证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三

、

参加人员

：

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联席主承销商的相关人

员

。

《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

已

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６

日的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

《

证券

日报

》。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查询

。

发行人：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000837

证券简称：秦川发展 公告编号：

2012-29

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暨公司证券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曾于

2012

年

5

月

4

日与本公司控股股东陕西秦川机床工具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由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避免对公司股票价格造成影响，公司证券已于

2012

年

5

月

7

日开始停牌。

一、曾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介绍

本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本公司控股股东陕西秦川机床工具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持有的与机床机

械研发、制造、销售相关的全部经营性资产、负债，同时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

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总交易金额的

25%

。本次重组完成后，陕西秦川机床工具集团有限公司实现主要经营性资

产整体上市。

二、上市公司停牌期间所做的工作

在公司股票停牌期间，本公司以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并聘请独立财务顾

问、财务审计、资产评估、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就重组事项做了大量的工作。有关各方对重组方案进行充分

沟通和审慎论证，并与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同时公司按有关规定每周发布一次进展情况公告，认真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三、终止筹划的原因

公司尚未与交易各方就重组事项最终达成一致。

四、本公司承诺

本公司承诺至少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五、证券复牌安排

本公司证券将于

2012

年

6

月

25

日开始复牌。

本公司就公司证券停牌期间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表示歉意。

特此公告。

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000677

股票简称：

*ST

海龙 公告编号：

2012-095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

公司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于近日受理了寿光晨鸣控股有限公司诉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海龙置业有

限责任公司、海阳港务有限公司共六项企业借贷纠纷案件，并向公司送达了《民事诉状》、《潍坊市中级人民

法院应诉通知书》【（

2012

） 潍商初字第

76

号】、《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证通知书》【（

2012

） 潍商初字第

76

号】；《民事诉状》、《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

2012

） 潍商初字第

77

号】、《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举

证通知书》【（

2012

）潍商初字第

77

号】；《民事诉状》、《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

2012

）潍商初字第

78

号】、《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证通知书》【（

2012

）潍商初字第

78

号】；《民事诉状》、《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应诉通知书》【（

2012

） 潍商初字第

79

号】、《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证通知书》【（

2012

） 潍商初字第

79

号】；

《民事诉状》、《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

2012

） 潍商初字第

80

号】、《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证通

知书》【（

2012

）潍商初字第

80

号】；《民事诉状》、《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

2012

）潍商初字第

81

号】、《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证通知书》【（

2012

）潍商初字第

81

号】等诉讼文书。

二、案件基本情况

1

、案件当事人

原告：寿光晨鸣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地：寿光市圣城街

595

号

法定代表人：陈洪国 董事长

第一被告：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海龙路

555

号

法定代表人：张志鸿 董事长

第二被告：山东海龙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地：海阳市凤城镇龙港街

法定代表人：史乐堂 董事长

第三被告：海阳港务有限公司

住所地：海阳市凤城镇

法定代表人：史乐堂 董事长

2

、诉讼请求

上述六项企业借贷纠纷案件第一项案件：

（

1

）、判令第一被告立即偿还借款本金

4500

万元及相应的利息。

（

2

）、判令被告承担违约金

225

万元（违约金计算至

2012

年

4

月

10

日）。

（

3

）、判令第二、第三被告对第一被告的上述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

4

）、 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

上述六项企业借贷纠纷案件第二项案件：

（

1

）、判令第一被告立即偿还借款本金

9000

万元及相应的利息。

（

2

）、判令被告承担违约金

450

万元（违约金计算至

2012

年

4

月

10

日）。

（

3

）、判令第二、第三被告对第一被告的上述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

4

）、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

上述六项企业借贷纠纷案件第三项案件：

（

1

）、判令第一被告立即偿还借款本金

4000

万元及相应的利息。

（

2

）、判令被告承担违约金

200

万元（违约金计算至

2012

年

4

月

10

日）。

（

3

）、判令第二、第三被告对第一被告的上述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

4

）、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

上述六项企业借贷纠纷案件第四项案件：

（

1

）、判令第一被告立即偿还借款本金

6000

万元及相应的利息。

（

2

）、判令被告承担违约金

300

万元（违约金计算至

2012

年

4

月

10

日）。

（

3

）、判令第二、第三被告对第一被告的上述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

4

）、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

上述六项企业借贷纠纷案件第五项案件：

（

1

）、判令第一被告立即偿还借款本金

5000

万元及相应的利息。

（

2

）、判令被告承担违约金

250

万元（违约金计算至

2012

年

4

月

10

日）。

（

3

）、判令第二、第三被告对第一被告的上述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

4

）、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

上述六项企业借贷纠纷案件第六项案件：

（

1

）、判令第一被告立即偿还借款本金

7000

万元及相应的利息。

（

2

）、判令被告承担违约金

350

万元（违约金计算至

2012

年

4

月

10

日）。

（

3

）、判令第二、第三被告对第一被告的上述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

4

）、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

3

、事实与理由

上述六项企业借贷纠纷案件第一项案件：

原告在

2011

年

5

月对第一被告进行委托管理，期间因第一被告资金周转困难，原告于

2011

年

7

月

21

日为第一被告垫付了

4500

万元款项；第二、第三被告是第一被告的子公司，是上述款项的共同清偿人。垫付

款项到期后，原告多次催要，但第一被告至今未能偿还。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起诉至贵院，请求法院依

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上述六项企业借贷纠纷案件第二项案件：

原告在

2011

年

5

月对第一被告进行委托管理， 期间因第一被告资金周转困难， 原告于

2011

年

7

月

4

日为第一被告垫付了

9000

万元款项；第二、第三被告是第一被告的子公司，是上述款项的共同清偿人。垫付

款项到期后，原告多次催要，但第一被告至今未能偿还。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起诉至贵院，请求法院依

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上述六项企业借贷纠纷案件第三项案件：

原告在

2011

年

5

月对第一被告进行委托管理， 期间因第一被告资金周转困难， 原告于

2011

年

7

月

1

日为第一被告垫付了

4000

万元款项；第二、第三被告是第一被告的子公司，是上述款项的共同清偿人。垫付

款项到期后，原告多次催要，但第一被告至今未能偿还。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起诉至贵院，请求法院依

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上述六项企业借贷纠纷案件第四项案件：

原告在

2011

年

5

月对第一被告进行委托管理，期间因第一被告资金周转困难，原告于

2011

年

6

月

28

日为第一被告垫付了

6000

万元款项；第二、第三被告是第一被告的子公司，是上述款项的共同清偿人。垫付

款项到期后，原告多次催要，但第一被告至今未能偿还。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起诉至贵院，请求法院依

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上述六项企业借贷纠纷案件第五项案件：

原告在

2011

年

5

月对第一被告进行委托管理， 期间因第一被告资金周转困难， 原告于

2011

年

6

月

1

日为第一被告垫付了

5000

万元款项；第二、第三被告是第一被告的子公司，是上述款项的共同清偿人。垫付

款项到期后，原告多次催要，但第一被告至今未能偿还。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起诉至贵院，请求法院依

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上述六项企业借贷纠纷案件第六项案件：

原告在

2011

年

5

月对第一被告进行委托管理， 期间因第一被告资金周转困难， 原告于

2011

年

6

月

1

日为第一被告垫付了

7000

万元款项；第二、第三被告是第一被告的子公司，是上述款项的共同清偿人。垫付

款项到期后，原告多次催要，但第一被告至今未能偿还。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起诉至贵院，请求法院依

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公司无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因案件尚未开庭，对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本期或后期利润产生或有影响。

五、备查文件

《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

2012

）潍商初字第

76

号】；

《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证通知书》【（

2012

）潍商初字第

76

号】；

《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

2012

）潍商初字第

77

号】；

《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证通知书》【（

2012

）潍商初字第

77

号】；

《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

2012

）潍商初字第

78

号】；

《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证通知书》【（

2012

）潍商初字第

78

号】；

《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

2012

）潍商初字第

79

号】；

《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证通知书》【（

2012

）潍商初字第

79

号】；

《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

2012

）潍商初字第

80

号】；

《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证通知书》【（

2012

）潍商初字第

80

号】；

《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

2012

）潍商初字第

81

号】；

《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证通知书》【（

2012

）潍商初字第

81

号】；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

0

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677

股票简称：

*ST

海龙 公告编号：

2012-096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

公司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近日受理了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新疆海龙化纤有

限公司、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并向公司送达了《民事诉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高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

2012

）新民二初字第

3

号】等诉讼文书。

二、案件基本情况

1

、案件当事人

原告：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乌鲁木齐市新华北路

8

号市商业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农惠臣 董事长

被告：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

地址：阿拉尔玉阿新公路

44

公里处西支渠以西

法定代表人：齐建新 董事长

被告：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海龙路

555

号

法定代表人：张志鸿 董事长

2

、诉讼请求

一、判令被告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41,356,453.53

元，利息

5,370,554.57

元（计算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共计

46,727,008.10

元；

二、判令被告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的偿还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三、判令上述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3

、事实与理由

2010

年

7

月

28

日， 原告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与被告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签订了编号为乌商银

（

2010

）（阿克苏）借字第

20100727000017

号借款合同，约定原告下辖的商业银行阿克苏分行向新疆海龙化

纤有限公司发放贷款人民币

5000

万元，期限为

12

个月（

2010

年

7

月

28

日至

2011

年

7

月

28

日），还款方式

为借款到期一次性全部偿还。

2011

年

7

月

30

日，原告与被告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乌商银（

2010

）（阿

克苏）保证字第

20100727000074

号保证合同，约定被告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为以上借款合同约定的全部

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自合同生效之日开始至主合同项下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再加两

年。合同签订后，商业银行即依约于

2010

年

8

月

10

日发放了贷款。借款到期后，被告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

司归还了

500

万元的贷款，剩余的

4500

万元借款，经各方协商同意，原告给被告办理了展期，延展归还日至

2012

年

2

月

10

日。但到期后，被告未能全部偿还借款本息。

至今被告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尚欠原告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计

46,727,008.10

元未能偿还，为维护原告

合法权益，现诉至贵院，请依法判决如诉讼请求。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公司无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因案件尚未开庭，对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本期或后期利润产生或有影响。

五、备查文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

2012

）新民二初字第

3

号】。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

0

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677

股票简称：

*ST

海龙 公告编号：

2012-097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委托加工协议的公告

公司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确实保障公司以及公司债权人、股东、职工的利益，减少公司损失，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经潍坊恒和

置业有限公司、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友好协商， 双方于

2012

年

6

月

15

日签订了 《委托加工协

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该项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破产法》第二十五条、第六十九条第二款的相关规定，管理人有权决定

该项交易无需经过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协议有关情况如下：

一、协议双方介绍

1.

名称：潍坊恒和置业有限公司（甲方）

注册地址：奎文区文化路

439

号

3

幢

312

房间

法定代表人：郑民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物业管理、销售纺织原材料及制品

关联关系：与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关系：

2.

名称：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乙方）

注册地址：潍坊市寒亭区海龙路

1752

号

负责人：万新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1

、甲方提供用于生产加工所需的各种原辅材料，并保证按生产所需均衡供应；

2

、乙方负责提供相应的场地（确定具体的存放区并予以明确标识）、厂房、设备、劳动力和除甲方提供的

原辅材料以外的原材料、辅助材料、包装材料，并负责按照甲方要求的规格、数量和质量加工产品，产品全部

交由甲方销售。

3

、乙方对甲方委托加工产品的投料、生产、交付进行独立管理和核算，并保证甲方对委托加工产品的生

产有充足的知情权、监管权。

4

、加工数量和加工费

双方根据甲方提供的原材料数量和双方确定的消耗定额确定加工产品数量。

根据不同规格产品与生产的实际情况，由甲乙双方共同确定原材、物料消耗定额，按实际加工数量计算

加工成本。

加工产品消耗的原辅材料、能源动力、包装、运输以及人工成本和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等费用，属于

加工产品成本，由甲方承担。

5

、价格确认和结算分配方式

（

1

）、价格确认

甲方提供用于生产加工所需的各种原辅材料采购价、加工产品的销售价，按市场即时公允价格由甲乙

双方共同确认。

（

2

）、结算方式

甲乙双方每月月底根据加工产品数量和消耗定额进行计算，对甲方实现的销售收入减去双方确定的消

耗定额计算的产品成本的差额部分，双方按

5

：

5

的比例进行分配。

6

、协议期限

本协议有效期为

3

个月（自

2012

年

5

月

30

日至

2012

年

8

月

29

日止）。在协议有效期内，甲乙双方不

与任何第三方达成同样的或类似的协议。协议期限届满时，如需续签，应在期满前

10

个工作日协商。

三、协议签订对本公司的影响

上述协议的签订，将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持续进行。

四、备查文件目录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与潍坊恒和置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委托加工协议》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677

股票简称：

*ST

海龙 公告编号：

2012-098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签订委托加工协议的公告

公司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确实保障公司以及公司债权人、股东、职工的利益，减少公司损失，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经潍坊恒和

置业有限公司、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友好协商，双方签订委托加工协议。

2012

年

6

月

15

日，公司管理人同意了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与潍坊恒和置业有限公司之

间签订的《委托加工协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该项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破产法》第二十五条、第六十九条第二款的相关规定，管理人有权决定

该项交易无需经过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协议有关情况如下：

一、协议双方介绍

1.

名称：潍坊恒和置业有限公司（甲方）

注册地址：奎文区文化路

439

号

3

幢

312

房间

法定代表人：郑民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物业管理、销售纺织原材料及制品

关联关系：与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关系：

2.

名称：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乙方）

注册地址：安丘市经济开发区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刘传河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1

、甲方提供用于生产加工所需的各种原辅材料，并保证按生产所需均衡供应；

2

、乙方负责提供相应的场地（确定具体的存放区并予以明确标识）、厂房、设备、劳动力和除甲方提供的

原辅材料以外的原材料、辅助材料、包装材料，并负责按照甲方要求的规格、数量和质量加工产品，产品全部

交由甲方销售。

3

、乙方对甲方委托加工产品的投料、生产、交付进行独立管理和核算，并保证甲方对委托加工产品的生

产有充足的知情权、监管权。

4

、加工数量和加工费

双方根据甲方提供的原材料数量和双方确定的消耗定额确定加工产品数量。

根据不同规格产品与生产的实际情况，由甲乙双方共同确定原材、物料消耗定额，按实际加工数量计算

加工成本。

加工产品消耗的原辅材料、能源动力、包装、运输以及人工成本和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等费用，属于

加工产品成本，由甲方承担。

5

、价格确认和结算分配方式

（

1

）、价格确认

甲方提供用于生产加工所需的各种原辅材料采购价、加工产品的销售价，按市场即时公允价格由甲乙

双方共同确认。

（

2

）、结算方式

甲乙双方每月月底根据加工产品数量和消耗定额进行计算，对甲方实现的销售收入减去双方确定的消

耗定额计算的产品成本的差额部分，双方按

5

：

5

的比例进行分配。

6

、协议期限

本协议有效期暂定

4

个月（自

2012

年

4

月

30

日至

2012

年

8

月

29

日止），在协议有效期内，甲乙双方

不与任何第三方达成同样的或类似的协议。协议期限届满时，如需续签，应在期满前

10

个工作日协商。

三、协议签订对本公司的影响

上述协议的签订，将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持续进行。

四、备查文件目录

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与潍坊恒和置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委托加工协议》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100

证券简称：同方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2-015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前）：

0.1

元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后）：

0.09

元

●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6

月

28

日

●

除息日：

2012

年

6

月

29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2

年

7

月

4

日

一、 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4

日召开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1

年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

金不转增股本的议案》。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刊登在

2012

年

5

月

5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二、 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

一

)

发放年度：

2011

年度

(

二

)

发放范围

截至

2012

年

6

月

28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

三

)

本次分配以

1,987,701,10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元（含税），共计派发股

利

198,770,110.80

元。

三、 实施日期

(

一

)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6

月

28

日

(

二

)

除息日：

2012

年

6

月

29

日

(

三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2

年

7

月

4

日

四、 分派对象

截止

2012

年

6

月

28

日（

A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 分红、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除清华控股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外， 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

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

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行派

发。

六、 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

010-82399888

七、 备查文件目录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6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002152

证券简称：广电运通 公告编号：临

2012-018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届满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2

年

6

月

21

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

李进一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其连任公司独立董事时间已满六年，根据证监会证监发

[2001]102

号《关

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及《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细则》关于

"

独立董事连任时

间不得超过六年

"

的规定，李进一先生请求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独立董事李进一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也未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低

于董事会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独立董事李进一先生的辞职申请将

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起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李进一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为公司及董事会工作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2

日


